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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办问题
基本情况

郑 州 市
经济技术开
发区京杭办
事处华夏大
道与郑民高
速交叉口的
郑州兴友混
凝土有限公
司环保手续
不 全 ，环 保
设 备 不 开 ，
接到无检查
通 知 后 才
开 ，多 次 举
报 未 见 解
决。

郑 州 市
新密超化镇
申沟村杨峰
私办一家铝
石窑厂，没有
任何手续，没
有任何设施，
有保护伞。

河 南 省
郑州市巩义
市西村镇西
村吴某在自
家老宅基地
上违建大型
厂 房 ，占 用
邻 居 宅 基
地 ，生 产 管
道 ，气 味 难
闻，无手续，
污水排到沟
底 ，噪 音 扰
民。遇检查
时 转 移 产
品 ，多 次 举
报未得到处
理。

郑 州 市
管城回族区
陇海路南面
5号线，建业
香槟圣元小
区 南 边 ，41
号、42 号车
辆段维修，进
站时、维修时
车辆噪音扰
民。在小区
围墙外面建
高压线，离楼
房太近，有辐
射。

郑 州 市
荥阳市广武
镇 车 大 沟
村 ，郑 州 市
荥龙泵业有
限 公 司 ，环
评多处不符
（土地性质、
政府文件），
占用农民基
本 农 田 、耕
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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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核实情况

2021年 4月 20日上午，经开区管委会组织人员进行核查并安排部署整改工作。
1.举报问题“郑州兴友混凝土有限公司环保手续不全”。经调查，郑州兴友混凝土有限公司属于郑州经济技术开发区

环境保护局关于环保违法违规建设项目环保备案的公告（第一批）（郑经环﹝2016﹞11号）环保备案清单中项目，并于
2020年 3月 20日进行固定污染源排污许可备案登记，编号91410100571047566U001Z。根据《郑州市环境污染防治攻
坚战领导小组办公室关于公布商品混凝土行业环保标杆示范企业的通知》（郑环攻坚办﹝2019﹞280号），该企业在 2019
年被评为郑州市商品混凝土行业环保标杆示范企业。该企业环保手续齐全。该举报问题不属实。

2.举报问题“环保设备不开，接到无检查通知后才开”。经调查，2019年 10月 20日，郑州兴友混凝土有限公司安装
了智能用电监管系统，该系统将企业生产设备用电与污染防治设施用电进行关联，监管系统直接联接省厅监控平台，企
业生产同时若不开启污染防治设施或出现异常，平台系统会通报企业污染防治设施异常情况。经查询河南省排污单位
污染治理设施用电监管系统，在2020年 6月 1日至2021年 4月 20日期间，该企业用电监管系统运行正常，未出现污染防
治设施运行异常情况。该举报问题不属实。

3. 举报问题“多次举报未见解决”。经调取 2019年至 2021年郑州 12369环境污染有奖举报平台、市长热线、12369
环保举报微信公众号等举报平台及与属地办事处环保工作人员核实，其中，涉及郑州兴友混凝土有限公司举报投诉件共
1件。“2020年 12月 9日，举报人反映：该厂主要从事混凝土、商砼加工，目前正常生产，厂区存在物料露天堆放情况，且扬
尘较大”问题，经现场核查并回复举报人：“发现存在生产现场粉尘堆积，部分物料未能完全覆盖等违法问题，环保局工作
人员已要求该搅拌站现场进行整改。”该举报问题属实，已要求企业立行立改。上述举报投诉件已向举报人进行反馈，并
就属实问题已要求企业整改，不存在“多次举报未见解决”问题。该举报问题不属实。

综上，该举报问题不属实。

问题一：群众反映“郑州市新密超化镇申沟村杨峰私办一家铝石窑厂，没有任何手续，没有任何设施”问题
2021年 4月 20日，新密市组织人员进行了现场调查，经调查：该公司现场提供营业执照、《新密市环境保护局关于新

密市环保违法违规建设项目清理整改环保备案（第十五批）的公告》（新密环〔2016〕343号)、固定污染源排污登记许可
（登记编号：91410183664690999M001X）手续。主要产品为熟料铝石，主要设备有2座竖窑及配套的料斗、提升机各2
台，1台脉冲袋式除尘器，1座 1300平方米料库，1座 300平方米料库，安装1套 SCR脱硝、1套湿式脱硫、1台湿式静电除
尘器、1套自动在线监测设备，未与生态环境部门联网。经调查，该举报部分属实。

问题二：群众反映“有保护伞”问题
问题线索已移交中共新密市纪委新密市监察委员会驻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纪检监察组进行调查。

2021年 4月 18日，郑州市生态环境局巩义分局、巩义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执法人员联合西村镇人民政府相关人员
共同对群众反映问题进行了现场调查。

（一）占用宅基地问题
经查，举报人反映的“巩义市西村镇西村吴某”现任巩义市西村镇西村村民组组长。巩义市西村金信机械加工厂所

占用土地为巩义市西村镇西村第一村民组集体土地，持有 4处宅基地使用证，均为本人及其亲属，证号分别是：编号
0003240，批准面积：一分八厘四；编号 0003238，批准面积：三分零厘一；编号 0003241，批准面积：六厘五；编号
0003239，批准面积：三分零厘一，以上四处宅基地发证时间均为1985年 5月 9日，该四处宅基地批准的总面积为568.26
平方米。吴某于2014年 5月利用本人及其亲属宅基地改建厂房，当年建成并投入使用，目前，吴某及其家人也在里面居
住。该厂房占地面积560平方米，东西长28米，南北宽 20米，东至吴某宅基地，西至空地，南至集体土地，北至路。该厂
房现状为建设用地，规划为建设用地，经对照西村镇建设规划，该用地位于西村镇规划镇区发展备用地范围内。

综上，吴某改建后的车间所占面积未超出原宅基地使用证的批准面积，群众反映的“吴某在自家老宅基地上建厂房”
问题属实，“占用邻居宅基地”问题不属实。

（二）金信机械生态环境方面问题
针对群众反映的“气味难闻，无手续，污水排到沟底，噪音扰民”问题，郑州市生态环境局巩义分局对巩义市西村金信

机械加工厂环评审批及排污许可证执行情况进行了全面调查。
1.环评手续问题。巩义市西村金信机械加工厂于2020年 11月 23日在河南省建设项目环境影响登记表备案平台进

行备案登记（备案号：202041018100001230），查阅该单位《固定污染源排污登记回执》显示：该单位于 2021年 3月 19
日，在全国排污许可证管理信息平台进行固定污染源排污登记（登记编号：92410181MA9FG6C66L001X），举报“无手
续”问题不属实。2.污水排放问题。巩义市西村金信机械加工厂生产过程中不产生工艺废水，企业职工及吴某家庭生活
（用水）废水经管道排入附近排水沟，举报“污水排到沟底”问题部分属实。3.噪声、气味问题。经郑州市生态环境局巩义
综合行政执法大队执法人员现场核实：4月 18日，巩义市西村金信机械加工厂处于停产状态。在执法人员对厂区内各车
间、厂区检查过程中，虽没有闻到明显异味，未发生明显噪声，但该企业东紧邻吴甲某老宅基，南为树林，西面紧邻吴乙某
老宅基，北30米为张某老宅基，结合企业生产工艺及厂界周边情况判断，群众反映“噪声”问题属实。4.“遇检查时转移产
品，多次举报未得到处理”问题。经当地政府工作人员、环境执法人员了解：2019年前，该点位涉及露天喷漆问题，被当
地政府依法拆除取缔，经营受益人租赁吴某厂房。2020年后，生态环境部门未再收到相关问题的举报，当地政府通过宣
讲相关政策等方式，吴某自行办理了排污许可证、备案登记表等相关手续。

综上，群众反映问题部分属实。

问题一：2021年 4月 20日，管城回族区城乡建设和交通运输局和二里岗街道办事处相关工作人员实地查看地铁 5
号线建业香槟圣元小区南边 41号、42号车辆段 。经现场核查，了解到车辆段噪音扰民问题后，地铁集团为了对周边居
民环境影响降至最小，根据居民提出的诉求，地铁集团进行了车辆段整改：对试车线进行拆除，预计2021年 5月 10日拆
除完毕，设备材料用于轨道交通工程建设。车辆段北侧设置声屏障，并将镂空围墙改为实体墙，该工程计划于 5月底完
成建设，对于拆除车辆段试车线及镂空墙改为实体墙均已在期限以内提前完工。

综上所述，该地铁5号线噪音污染问题属实。
问题二：2021年4月21日，郑州市生态环境局辐射执法大队、郑州市生态环境局管城分局工作人员和二里岗办事处工

作人员到现场进行核查。经现场核查，在建业香槟圣元小区边界南侧外有一路东西方向，由铁杆架设的电线与该小区南边
界平行，属于郑州市地铁轨道公司地铁5号线中州大道车辆段项目部管理。该电线路位于项目部院内，与小区边界距离约
3米，线高约25米，是铁路供电线临时拆改线路，电压10kV，2020年6月已停止使用，预计2021年5月底拆除 。

此电线路电压为 10kV，根据《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分类管理名录》“五十五项核与辐射类”第 161输变电工程规
定，电压100kV以下的输变电工程未纳入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管理，该电线路属豁免范畴。

综上所述，该问题不属实。

2021年 4月 21日，荥阳市组织相关单位再次对交办问题进行了现场核查。
（一）针对“郑州市荥阳市广武镇车大沟村，郑州市荥龙泵业有限公司，环评多处不符（土地性质、政府文件）”问题
现场经查阅《郑州市荥龙泵业有限公司年产水泵 5万台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监测报告》，该企业工艺为原材

料进场→下料→机械加工→压叠→焊接→电机组装→水泵总装→喷漆→成品。经与现场核实，该企业工艺没有发生变
更，现状与批复一致。经对污染防治设施核实，污染防治设施1套除尘设施、1座喷漆房和配套的光氧催化+活性炭吸附，
排气筒囱符合 15米要求，所用为水性漆等，整体情况与环评要求一致。对其生产规模核实，目前产能没有超过批复产
能。生产设备主要有绕线机1台，20吨压力机 3台，50吨压力机 1台，车床 5台，双头自动脉冲焊机1台，手工电弧焊机2
台，LGK-120逆变式空气等离子切割机1台，钻机3台，抛光机1台，砂轮机2台，叉车1台，行车1台，校验台1台，手持喷
枪2个，加热炉1个。经与验收监测报告对比，共多出20吨压力机2台、加热设备1台，经现场核实，该三台设备属于备用
设备，且表面积尘较多。依据生态环境部发布的《污染影响类建设项目重大变动清单（试行）》（环办环评函〔2020〕688
号）第 3条：“生产、处置或储存能力增大30%及以上的”属于重大变化，该单位3台设备不是主要产能设备且不超过总设
备30%及以上，因此，本项目所增加备用设备现象，不属于重大变化范畴。

经查阅，该公司《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报批版）“环评报告表与实际建筑物对比情况一览表”时，发现“该单位3
号（340平方米）、4号（563.5平方米）闲置厂房，为厂区北部两间老旧的闲置厂房，根据环评和批复要求不得作为生产车
间使用，同时，郑州市荥龙泵业有限公司承诺于2019年 6月拆除 3号闲置厂房、4号闲置厂房，未拆除期间不得作为生产
车间使用”。现场核查时，该公司3号、4号闲置车间用于堆放杂物及部分配件，没有任何生产设备，两座厂房未拆除。

4月 21日，河南省生态环境厅、郑州市生态环境局现场核查组对该案件核查均无异议。
综上所述，该单位依据环评3号、4号闲置厂房没有作为生产车间使用，与环评一致，该单位未全部履行承诺，与环评

不一致，该问题部分属实。
（二）针对“郑州市荥阳市广武镇车大沟村，郑州市荥龙泵业有限公司，占用农民基本农田、耕地”问题
经查，2010年 10月，王双娥（郑州市荥龙泵业有限公司法人代表）同广武镇车大沟村委签订土地租赁合同，经村委同

意，将广武镇车大沟村的十八亩土地租给王双娥建养殖厂使用。2011年 3月，王双娥在未取得合法用地手续的情况下，
擅自占用广武镇车大沟村水浇地6403.04平方米建设厂房，荥阳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于2012年 2月，针对王双娥非法占
地的行为立案调查。2012年 3月 23日，依法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并下达《行政处罚决定书》（荥国土资罚决字〔2012〕第
015号），2012年 7月 23日，对王双娥未履行《行政处罚决定书》中罚款事项申请法院强制执行。2012年 7月 23日，该案
件中涉及没收建筑物的事项移交荥阳市财政局《罚没建筑物移交函》（荥国土资函〔2012〕86号），目前罚款已缴纳。

2017年 6月，荥阳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工作人员在巡查中发现郑州市荥龙泵业有限公司扩建厂房，于 2017年 6月
13 日对该宗地立案调查。2018 年 6月 20 日，依法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并下达《行政处罚决定书》（荥国土资罚决字
〔2018〕第 035号）。2018年 7月 18日，荥阳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对郑州市荥龙泵业有限公司未履行《行政处罚决定书》
中拆除事项申请法院强制执行。2019年 1月 14日，荥阳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对郑州市荥龙泵业有限公司未履行《行政
处罚决定书》中罚款事项申请法院强制执行。

郑州市荥龙泵业有限公司非法占用耕地建厂的行为涉嫌刑事犯罪，荥阳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于2018年 5月，提请荥
阳市耕地破坏鉴定领导小组对该公司进行耕地破坏鉴定。2020年 4月 9日，荥阳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向河南省自然资
源厅申请对该公司耕地破坏程度鉴定，2020年 9月，出具鉴定意见：郑州市荥龙泵业有限公司非法占用荥阳市广武镇车
大沟村土地建厂房。经勘测，占用面积为18.65亩，地类为水浇地、村庄。其建厂房行为造成了15.34亩耕地（其中基本农
田0.89亩、一般耕地14.45亩）的种植条件严重毁坏。2021年 2月 22日，荥阳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依法将该公司违法占
用耕地建厂的案件移交荥阳市公安局办理。2021年 4月 19日，荥阳市公安局要求荥阳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补充证据材
料，目前相关材料正在收集整理中。

综上所述，郑州市荥龙泵业有限公司在未取得合法用地手续的情况下，擅自占用荥阳市广武镇车大沟村基本农田、
耕地建设厂房，该问题属实。

是否
属实

不属实

部分
属实

部分
属实

部分
属实

部分
属实

处理和整改情况

下步将加强对该企业的日常
检查和帮扶指导，要求企业依法
依规进行生产作业，防止环境污
染问题发生。

针对自动在线监测设备未与
生态环境部门联网问题，郑州市
生态环境局新密分局对其下达
《郑州市生态环境局新密分局责
令（限期）改正环境违法行为决定
书》（新密环违改字〔2021〕042
号）。新密市将加大监管力度，督
促企业在线监测设备必须联网。

巩义市西村金信机械加工厂
实际受益人吴某、负责人牛某表
示自愿拆除生产设备，消除影响，
接受巩义市西村镇人民政府帮扶
及引导进入园区或搬迁。2021
年 4月 20日，执法人员再次对巩
义市西村金信机械加工厂现场核
查，该企业生产设备已拆除清理
到位。

问题一：2021 年 4 月 20 日，
管城回族区城乡建设和交通运输
局、二里岗街道办事处工作人员
及居民在社区开展协调会，商讨
噪音检测中涉及的居民，安排具
体检测相关事宜 。针对居民提出
的噪音问题，管城回族区城乡建
设和交通运输局聘请了具有专业
轨道交通资质检测公司河南博晟
检验技术有限公司对建业香槟圣
元小区相关住户进行噪音检测。
2021年 4月 21日，河南博晟检验
技术有限公司对涉及噪音的居民
进行踩点。2021年 4月 22日，对
涉及噪音的居民入户安装检测设
备，对噪音进行检测，五个工作日
内河南博晟检验技术有限公司出
具报告，管城回族区城乡建设和交
通运输局会对检测最终结果在社
区公示栏向居民进行公示。

问题二：针对居民投诉此问
题，郑州市地铁轨道公司地铁5号
线中州大道车辆段项目部表示，
将会在5月 31号前拆除该线路。

2021年 4月 21日，荥阳市在
广武镇荥龙泵业有限公司召开现
场会，由广武镇政府牵头，荥阳市
公安局及荥阳市自然资源和规划
局配合，对郑州市荥龙泵业有限
公司非法占用土地上新建的建筑
物其他设施限期拆除，恢复土地
原状。

截至 2021年 4月 23日，需拆
除厂房内的设备产品已清空，目
前正在对厂房进行拆除。

是否
办结

已办结

阶段性
办结

已办结

阶段性
办结

阶段性
办结

责任人
被处理情况

无

无

无

无

无

中央第五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
交办第十三批群众举报件边督边改情况

（上接六版）


